
國 軍 退 除 役 官 兵 輔 導 委 員 會 岡 山 榮 譽 國 民 之 家 

1 1 5 年理髮部國有房地租賃案 (案號 1 1 5 - 0 0 4 )契約書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11 年 10月修正版本) 
訂立國有房地租賃契約如下： 

承租人(以下稱乙方) ：                            

出租機關(以下稱機關)：岡山榮譽國民之家 

一、租賃房地標示：高雄市燕巢區 

房

屋 

建號   門牌 
租用面積 

（平方公尺） 
備    註 

1-8 
高雄市燕巢區 

成功路 1號 
45 (96)高縣建使字第 02477號 

土

地 

段 小 段 地 號 
租用面積 

（平方公尺） 
備    註 

安 南  93 45 
 

二、本租約為定期租賃契約，其期間自民國 115年 7月 1日起至民國 117年 6月 30日止。租期屆

滿時，租賃關係即行消滅，出租機關不另通知。惟因機關作業需要，致後續標租程序尚未完成

者，乙方經甲方通知後，得按原契約約定之租金及相關條件暫予續租至新案完成決標及點交之

日止。 

三、年租金新臺幣（以下同） 元，以 1個月為一期，由乙方於每月 5日前就各該期租金之總額自

動向標租機關繳納。 

    前項年租金額係按得標之年租金計算。 

    租賃存續期間，逕予出租之租金率、土地申報地價、房屋課稅現值發生變動，逕予出租之年租

金高於承租人得標之年租金時，年租金應自變動之當月起配合調整，改按逕予出租之年租金計

收。 

四、乙方應繳納履約保證金計 元【按得標年租金換算月租金額（依得標年租金除以十二計算，小

數點以下無條件捨去）之二倍計算】，於租期屆滿或租約終止時，抵付未繳清之年租金、違約

金、水、電、瓦斯、大樓管理費（包含公共水、電費，以下同）、逾期返還租賃物期間應繳之

使用補償金、拆除地上物或騰空租賃物、代辦土壤污染檢測、損害賠償等費用，如有賸餘，無

息退還，如有不足，承租人 應另行支付差額。 

五、因本租約之履行而涉訟時，以機關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六、本租賃契約書所有文字(含附「※其他約定事項※」暨「變更記事欄」)，皆屬本契約之一部，

務請詳細審閱。 

七、特約事項： 



(一) 乙方如因違反相關法令規定致受主管機關處罰者，概由乙方自行負擔相關法律責任，與甲

方無涉；甲方如因此受有損害時，並得向乙方請求損害賠償。 

(二) 乙方應秉持熱誠、和善及敬業精神提供服務；如因乙方服務行為致受服務對象發生人身傷

害或財物損害者，應由乙方負相關賠償及法律責任。 

(三) 乙方於租賃期間內，應投保新臺幣壹佰萬元以上之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保險費由乙方負

擔，保險期間應涵蓋本契約租賃期間，並於契約起始日起 10日內提供保單影本供甲方備

查。 

(四) 乙方應善盡善良管理人責任，自行注意及查詢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告之計畫性停電資

訊，並預為採取必要之因應措施；如因停電致設備、物品或營業損失等情形，概由乙方

自行負責，不得向甲方請求損害賠償或補償。 

(五) 乙方應依機關核定之品項及收費標準（如附表）辦理收費，不得巧立名目或任意調漲價格。

違者經甲方查證屬實，每次處以違約金新臺幣 1,000元，並記違約一次；累計違約達三

次者，甲方得終止契約。 

乙方如因原物料價格上漲或其他正當理由，需調整販售品項或價格時，應事先檢附相關

佐證資料（如進貨單據、市場行情資料、廠商報價單或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向甲方提

出申請，經甲方核准後始得調整。 

(六) 乙方應提供具丙級以上理髮技術士證照之人員執行服務，且不得僱用未成年人擔任理髮工

作。乙方並不得有分股、轉讓經營權、無故停止營業、片面終止契約或從事與理髮服務

無關之營業行為，違者視為違約。 

(七) 機關育善堂、育愛堂及育智堂養護住民採每月集體理髮方式辦理。理髮時間由各堂隊事先

通知，乙方應依通知時間到場提供服務，並依附表『養護堂（四、五、六隊）理髮價目』

收費，不得加收任何費用或拒絕配合，違者視為違約。 

(八) 營業時間： 

      1.週一至週五：08時至 16時(中間時段不休息)。 

      2.週六：08時至 11時。 

      3.週日：全日不營業。 

      4.國定假日由甲方視住民需求及實際情形協調營業時間，乙方應配合辦理，不得無故拒絕。 

      5.乙方應依機關規定時間營業，不得無故任意公休。乙方如因故需暫停營業或請假，應事先

通知甲方，並於營業場所明顯處張貼公告週知。 

(九) 乙方使用之洗、染髮劑、刮鬍膏及相關用品，應符合衛生福利部及相關主管機關規定；如

經主管機關、檢驗單位或甲方查驗屬不合格產品者，依契約罰則規定辦理。 

(十) 乙方工作人員與甲方間無任何僱傭關係，其僱用、管理、薪資、福利、勞工保險、職業安

全、退休撫卹、勞資糾紛及其他相關勞動條件事項，均由乙方自行負責處理。 

(十一)服務人員應保持服裝儀容端莊整潔，並禁止穿著拖鞋、木屐、嚼食檳榔或於室內吸菸。 

   (十二)乙方服務人員不得於家區內有賭博、酗酒、竊盜或其他滋事情事等行為，違者甲方得立

即終止契約，並由乙方負相關法律責任。 

   (十三)乙方使用車輛應依規定申請通行證，並停放於指定位置，進出家區時應遵守甲方門禁管



制相關規定。 

   (十四)服務人員應保持親切服務態度，不得與住民或員工發生爭執、財物或感情糾紛，並嚴禁

賭博及從事不正當遊戲或交易行為。 

   (十五)乙方於外部之債務或貸款應自行負責清償，與甲方無涉，並不得與機關住民間有任何借

貸行為；如經查證屬實，甲方得終止契約，乙方不得異議。 

   (十六)乙方對使用之處所及設施（備）負有清潔維護責任，毛巾、物品及垃圾不得任意堆置或

放置，以維環境整潔及觀瞻；違者甲方得視情形委由清潔人員或廠商代為處理，所需費

用由乙方負擔。 

   (十七)乙方應確實配合甲方辦理各項消防安全、衛生、防疫及水電管制等措施，並落實預防管

理，以避免意外發生；違者依甲方或政府相關規定辦理。 

   (十八)乙方服務人員應配合甲方辦理健康檢查，檢查項目包括胸部 X光、血液常規及生化、尿

液及糞便檢查（含阿米巴痢疾、桿菌性痢疾及寄生蟲等）；嗣後每年應至少接受一次健康

檢查，並完整保存相關紀錄，以供甲方感染管制查核備查。 

   (十九)乙方於契約期間內，如於租賃房地地址設立公司、商號或其他營業登記者，應於租賃期 限

屆滿或契約終止翌日起五日內完成遷址或廢止登記，並將主管機關核准之相關證明文件

送交甲方備查。乙方未依限辦理者，應按逾期日數每日給付甲方新臺幣 1,000元違約金。 

   (二十)乙方於租期屆滿、契約終止或未再得標時，應於七日內完成搬遷、騰空及點交作業，並

返還租賃標的；逾期未返還者，甲方得按日計收使用補償金，並得逕行處理遺留物品，

所生費用由乙方負擔。 

   (二十一)乙方不得使用任何中國大陸廠牌之資通訊產品、設備或相關服務。 

   (二十二)乙方於租賃期間，為避免人員與動物間交叉感染風險，嚴禁攜帶任何動（寵）物進入

家 區，以維護住民及相關人員安全。 

   (二十三)罰則：乙方如違反本條（七）特約事項暨其他約定事項者，經甲方通知限期改善仍未

改善者每次罰款新臺幣 1,000元；如於 1個月內累計違規達 3次（含）以上，甲方得

逕行終止契約。 

   (二十四)本契約屬重要法律文件，投標廠商應審慎評估本標租案之投資效益及相關風險後，再 

行決定是否投標。廠商一經參與投標、得標並簽訂契約，即視為雙方意思表示合致，

並應依契約約定、民法債編及相關法令規定履行，如有非可歸責於得標廠商之窒礙疑

議，請向本機關之政風單位；高雄市燕巢郵政 26號(07)6162219；或本機關之上級機

關：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台北市忠孝東路五段 222號(02)2757-1743；或法務

部廉政署；台北郵政 14-153號信箱(0800-286-586)等單位陳情；若屬得標廠商個案遲

悔等事由，為維行政程序法第一章第一節所規定之公開、平等、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信

賴等法例規定，請依法訴請法院裁決，俾維行政行為之公信力及雙方合法權益。 

 

 

 

 



附表─乙方服務項目及價目表： 

《男士》 
項次 品項 價格 服務內容 備註 

1 純理髮 100元   

2 理全髮 250元 含理髮、洗頭、刮臉  

3 理染髮 500元 
含理髮、洗頭、刮臉、吹風、

擦油、染髮  

4 純洗頭 100元   

5 刮臉 100元   

6 吹風 50元   

7 擦油 50元   

8 掏耳朵 80元   

9 剪指甲 100元 手腳指甲  

《女士》 

項次 品項 價格 服務內容 備註 

1 純剪髮 130元   

2 純洗頭 120元   

3 純染髮 500元 含洗頭、吹風、染髮  

《養護堂(四、五、六隊)理髮價目》 

項次 品項 價格 服務內容 備註 

1 純理髮 
男士 80元   

女士 100元   

2 刮鬍 80元   
 
 
 
 
 
 

 
 
 



承租人(廠商)                                                           

負  責  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住   址：                                                    

電   話：                                                 

                                                                

 

 

出租機關                                                            

名   稱：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岡山榮譽國民之家          （簽章）             

代  表  人：  家主任  李文國                                                       

  住   址：  高雄市燕巢區成功路 1號                                                    

電   話：  07-6161214                                                                     

 

 

 

 

 

 

 

中 華 民 國 1 1 5 年 6 月  日 



※其他約定事項※  

（一）承租人為二人以上共同承租時，應就租約所訂事項，負連帶責任。 

（二）租賃房地，標租機關以現狀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地上物之騰空、拆遷補償等事宜，概由承

租人自行處理並負擔相關費用；重新接(復)水、電、瓦斯 等費用概由承租人負擔，並自起

租日起由承租人負擔大樓管理費。 

（三）租賃房地之房屋稅及土地稅由承租人負擔，工程受益費及其他費用之負擔，依有關法令規定

辦理。另使用租賃標的物所生之水電費、瓦斯費、電話費、環境清潔費、廢棄物處理費、水

塔清洗費及其他一切必要費用等，均由承租人負擔。  

（四）承租人使用租賃房地需鑑界時，應向標租機關申請發給土地或建物複丈申請書後，自行向地

政機關繳費申請鑑界。 

（五）租賃房地因天然災害及其他不可抗力事由，致房屋或土地一部崩塌、流失、埋沒或滅失時，

標租機關不負回復原狀義務，承租人得請求變更或終止租約。 

（六）承租人因使用或管理租賃房地，損害他人生命、身體或財產，應負賠償責任，如致標租機關

賠償時，承租人應賠償標租機關。 

（七）承租人因違背相關法令，經主管機關裁處標租機關之罰鍰等費用，應由承租人負擔，承租人

並應負改善及賠償一切損失之責任。 

（八）承租人逾期繳納年租金時，標租機關應按月照欠額加收千分之五違約金，未滿一個月者，以

一個月計，最高以欠額之千分之六十計。但逾期二日以內 繳付者，免計收。 前項欠繳之年

租金，承租人確實無力一次繳清者，標租機關得於加計違約金後，准予分期繳納，其期數由

標租機關酌情決定。但最後一期繳款日期， 不得超過租期屆滿日。 

（九）因標租機關收回、承租人返還部分租賃房地或因分割、合併、重測、重劃、更正或其他原因，

致租賃房地標示、筆（棟）數或面積變更時，標租機關 應將變更（登記）之結果記載於租

約，並通知承租人。建築改良物面積有增減者，並自變更登記之次月起，按變更後建築改良

物面積與租約原記載之 建築改良物面積之比例重新計收年租金，履約保證金依原約定計

收，不予退補，但本契約另有約定得退補者，不在此限。 前項年租金，標租機關應通知承

租人於一個月內繳交當期增加之金額或將其溢繳部分無息退還之，承租人應於標租機關通知

期限內繳交增加之金額或 領回溢繳之金額。 

（十）租賃房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標租機關得收回部分房地，並通知承租人騰空返還及變更租約，

承租人不得向標租機關要求任何補償： 

     １、舉辦公共、公用事業需要，或依法變更使用。 

     ２、政府實施國家政策或都市計畫有收回必要。  

     ３、標租機關因開發利用或另有處分計畫有收回必要。  

     ４、因土地重劃或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不能達原租賃之目的、未受分配土地或未照原位置分配。 

前項收回部分租賃房地，標租機關應按收回建築改良物面積與原建築改良物面積比例無息

退還年租金及履約保證金，其計算方式如下： 年租金退還金額＝(收回建築改良物面積÷

原建築改良物面積)×當期已繳交之年租金×（當期賸餘出租日數÷當期總日數）履約保證金

退還金額＝（收回建築改良物面積÷原建築改良物面積）×履約保證金金額 

（十一）承租人應依下列約定使用租賃房地：  

        １、不得作違背法令規定或約定用途之使用。  

        ２、不得擅自將租賃房地之全部或一部轉讓、轉租或以其他方式提供他人使用。違者，標

租機關終止租約。  

        ３、租賃房地如位於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於公共設施開闢時，標租機關得隨時終止

租約，承租人不得向標租機關要求任何補償。 

        ４、租賃房地經列入重劃或都市更新範圍者，承租人不得妨礙重劃或都市更新工程之進行。 

        ５、不得有室內施放產生火焰、火花或火星等明火、喧囂擾鄰及製造環境髒亂污染等行為 

        ６、租賃房屋如經文化資產主管機關指定或登錄為古蹟、歷史建築或其他文化資產者，承

租人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規定管理維護之，並自行負 擔相關費用。  

        ７、承租人應依建築法第七十七條規定，維護租賃房屋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租



賃房屋係供公眾使用者（指供公眾工作、營業、居住、遊 覽、娛樂及其他供公眾使

用），應定期委託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或人員檢查簽證，其檢查簽證結

果應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申報； 非供公眾使用者，經內政部認有必要檢查簽證時，

承租人亦應遵照辦理。 

（十二）租賃房地，承租人不得要求增建、改建或拆除新建，如必須修建或於租賃房地內辦理相關

設施及設備之增設、修繕、使用執照之變更、室內裝修， 應先徵得標租機關同意，並依

建築法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相關費用由承租人自行負擔，不得抵償租金或要求任何補償。

違者，標租機關應終止租約。 承租人就租賃房屋為室內裝修時，應依建築法第七十七條

之二及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規定，辦理如下事項： 

        １、租賃房屋供公眾使用者，其室內裝修應申請審查許可，租賃房屋非供公眾使用者，經

內政部認有必要時，承租人亦應遵照辦理。  

        ２、裝修材料應合於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  

        ３、不得妨害或破壞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防火區劃及主要構造。但經標租機關同意，

並依建築、消防相關法令規定辦理者，得做變更。  

        ４、不得妨害或破壞保護民眾隱私權之設施。  

        ５、租賃房屋室內裝修應由經內政部登記許可之室內裝修從業者辦理。 

（十三）承租人死亡，繼承人應於繼承開始之日起算六個月內申請繼承換約。但不可歸責於繼承人

或經各主管機關核准者得申請展期。全體繼承人無法會同申請繼承換約者，除法令另有規

定外，得由部分繼承人以全體繼承人之名義申請辦理，並切結同意對租約所定其他繼承人

應負擔事項負連帶責任。 繼承人未依第一項規定申請繼承換約者，逾期每滿一個月應加

收一個月租金額之違約金，至多以五個月租金額為限。繼承人拒絕或逾期未繳納違約 金，

標租機關應終止租約。 

（十四）標租機關發現承租人不具投標資格時，應撤銷或終止租約，承租人已負擔之公證費、接(復)

水、電、瓦斯及大樓管理費等費用，不予退還；所繳之年租金及履約保證金，除承租人於

投標時明知或因重大過失提供不正確資料，全額沒收外，比照第（十九）點及本租約約定

事項四辦理。 

（十五）承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依租約約定使用及保管租賃房地，如房屋損毀，應即通知

標租機關查驗，由標租機關依有關規定處理。其因承租人 之故意或過失所致者，並應照

標租機關規定價格賠償或按原狀修復，租約終止時，不得要求補償。 承租人應防止土壤

及地下水遭受污染，租賃標的非屬區分所有建物，出租時為閒置土地部分，於簽訂租賃契

約後三個月內，依污染土地關係人之善 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認定準則第四條第一項規定採

取管理措施，作成紀錄妥為保存，並提供所設置管理設施之相關照片予標租機關。如因未

採取前述 管理措施，致標租機關須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負連帶清償責任時，應由承租人負責改善並負一切損害賠償責任，標 租機關並得終止契

約。 租賃房地有下列使用情形之一者，承租人應負回復原狀之義務： 

        １、堆置雜物。  

        ２、掩埋廢棄物。  

        ３、破壞水土保持。  

        ４、造成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５、作為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九條第一項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業。 

        ６、作為私有土地建物之法定空地、建築通路或併同公、私有土地建築使用。但屬租賃房

地標租公告第五點所列按上述現狀辦理標租者，不在此限。  

        ７、殯葬相關設施。  

        ８、爆竹、瓦斯等危險物品之生產、分裝及堆置相關設施。  

        ９、土石採取，或為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土石堆置、儲運、土石碎解洗選場及相關設

施。  

        １０、其他減損租賃物價值或效能之行為。 租賃房地作前項第 5 款以外之工廠事業使用

者，承租人應依相關法令取得經營（設立）許可（執照或證明），並按其事業使用情



形，依污染土地關 係人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認定準則第五條第一項各款環保法令

取得許可證明文件，倘未取得許可即營運使用，違反法令規定，致標租機關須依土 壤

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負連帶清償責任時，應由承租人負責

改善並負一切損害賠償責任，標租機關並得終止契約。 租賃關係存續期間經發現租

賃房地土壤或地下水遭污染者，概由承租人負責改善並負一切損害賠償責任，必要

時，標租機關得終止租約。 租賃關係存續期間，標租機關得派員至現場巡查租賃房

地使用情形。經標租機關書面通知，承租人無正當理由不配合辦理者，標租機關應

通知承租 人於一個月內繳納當月租金額一倍之違約金並限期配合辦理巡查，承租人

屆期未配合辦理，標租機關得終止租約。  

（十六）租賃房地如遭主管機關列為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制範圍，承租人應自租賃房地受管制之日

起每年主動自費辦理租賃房地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檢測作業， 並比照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

治法施行細則規定之項目製作檢測資料二份，一份送標租機關併於租案備考，一份報請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及於標租機關所訂期限內改善污染情形至主管機關解除管

制。 因相關環境保護法規之污染整治管制措施致標租機關受損害，承租人應賠償標租機

關所受之一切損害。  

（十七）租賃房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標租機關得終止租約，承租人不得向標租機關要求任何補償： 

１、舉辦公共、公用事業需要或依法變更使用。  

        ２、政府實施國家政策或都市計畫或土地重劃有收回必要。  

        ３、標租機關因開發利用或另有處分計畫有收回必要。  

        ４、承租人積欠租金達法定期數之總額、未依約定期限繳交違約金或未按時繳交大樓管理

費，經標租機關限期催繳，屆期仍不繳納。   

        ５、承租人解散或死亡而無法定繼承人。  

        ６、承租人違背租約約定使用租賃物，經標租機關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７、承租人不繼續使用或承租人騰空非國有之地上物及租賃物申請終止租約。  

        ８、租賃房屋滅失。  

        ９、因標租機關收回部分租賃房地或不可歸責於承租人之原因，致租賃房地不能達原來使

用之目的，經承租人申請終止租約。  

        １０、因土地重劃或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不能達原租賃之目的、未受分配土地或未照原位置

分配。  

        １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通知應收回，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查明係屬依法令禁止作建築

物使用或不得出租。  

        １２、租約有需變更事項，承租人不配合辦理公證。  

        １３、其他依國有非公用不動產標租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標租要點）規定得終止租約。  

        １４、其他依法令規定或本租約約定得終止租約。  

（十八）標租機關於租期屆滿或終止租約收回全部租賃房地時，承租人應繳清年租金（計收至租約

終止日或租期屆滿日止）、違約金、水、電、瓦斯、大樓 管理費、逾期返還租賃物期間應

繳之使用補償金、拆除地上物或騰空租賃物、代辦土壤污染檢測、損害賠償等費用。  

（十九）標租機關於租期屆滿前終止租約，應自騰空收回租賃物之日起，按比例無息退還溢繳之年

租金，計算方式如下： 年租金退還金額＝當期已繳交之年租金×（當期賸餘出租日數÷當

期總日數）  

（二十）租賃房地於租期屆滿或租約終止時，除依標租要點第三十六點之ㄧ規定重新標租，且由承

租人得標或優先承租外，承租人應返還租賃房地並停止使 用，無優先承租或續租權利，

且不得向標租機關要求任何補償。 承租人依前項返還租賃房地，應於租期屆滿或租約終

止之次日起算七日內辦理騰空及清除掩埋之廢棄物，除租賃房地屬區分所有建物，或情況

特殊 難以辦理土壤污染檢測經標租機關同意免附者外，應檢附經政府機關立案之檢測機

構檢測土壤污染報告。 前項檢測土壤污染報告檢測項目及相關內容如下：  

        １、以「土壤污染管制標準」規定之重金屬為檢測項目。  

        ２、檢測方法及採樣點數由經政府機關立案之檢測機構參照「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作



業管理辦法」相關規定辦理，採樣點以均勻分布為原則。  

        ３、房屋室內應至少佈設一點。  

        ４、檢附之檢測土壤污染報告之採樣點位，須與首次訂約前得標人檢附之檢測土壤污染報

告採樣點位一致，且須增加隨機取樣採樣點。但訂約前係 出具切結書者，其採樣點

位不在此限。 

            承租人未依前二項規定辦理者，標租機關得拆除非屬國有之地上物，並代為辦理土壤

污染檢測，所需處理費用由承租人負擔。 承租人依第二項期限返還租賃房地者，不

計收使用補償金。逾期未辦理者，自租約消滅之日起至地上物處理完成止，照年租金

換算日租金額之二倍 計收使用補償金。 承租人於租賃房地遷入戶籍或設立登記者，

應一併遷出或註銷。承租人擅自增建國有房屋者，應拆除增加部分，不得向標租機關

要求任何補償。承 租人擅自拆除國有房屋新建者，應拆除房屋，返還土地，不得向

標租機關要求任何補償並負損害賠償責任。  

（二十一）承租人因更名或住址等資料有變更時，應由承租人通知標租機關記載於「變更記事」。 

（二十二）本租約應依法公證，並於公證書載明承租人如不履行下列事項，應逕受強制執行︰  

          １、依約定給付年租金、違約金、使用補償金及其他應繳費用。  

          ２、除標租機關於租期屆滿前依標租要點第三十六點之ㄧ規定重新標租，且由承租人得

標或優先承租外，租期屆滿承租人應依約定返還租賃房地。 公證後涉有需變更事項，

標租機關應記載於「變更記事」後，再洽公證人辦理補充或更正公證。 前二項公證

費用，由標租機關及承租人各半負擔。  

（二十三）本租約乙式三份，由法院公證處（或民間公證人）、承租人與標租機關各執一份。  

（二十四）租賃房地標租公告、投標須知及標租租賃契約書(格式)，為本契約附件，屬契約內容。  

（二十五）本租約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民法、國有財產法及其施行細則、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出租管

理辦法及標租要點等相關規定辦理。 

※變更記事※（由出租機關填寫） 

項  次 日  期 內    容 記 事 專 用 章 

    

    

    

 


